附件1
关于峨眉山市大为镇人民政府
2023年预算编制的说明

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目前部门及单位预算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主要职能
按照峨委办〔2019〕63号、峨编发〔2021〕14号、峨编发〔2021〕18号文件精神，按照职能归口，内设6个行政机构、4个事业机构。行政机构设党政办公室、党建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社会治理办公室）、综合执法办公室、乡村振兴办公室（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办公室）、财政所；事业机构设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文化旅游服务中心、农民工服务中心。
行政机构主要职责：（一）负责镇党委、政府工作的统筹谋划、综合协调、后勤保障等工作。（二）负责指导基层党组织建设等工作。（三）负责民政、社保、医保、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健康等社会事业发展以及基层治理、综治维稳、矛盾化解、平安建设等工作。（四）负责整合执法力量，统一指挥协调开展综合执法工作；负责安全、应急等相关工作。（五）负责统筹协调乡村振兴、经济发展、国土空间规划、村镇建设管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城乡环境治理、人居环境整治等相关工作。（六）负责镇财务和村级财务的管理指导等相关工作。
事业机构主要职责：（一）承担公共服务事项和行政审批集中受理以及退役军人服务等相关事务性工作。（二）承担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综合服务。（三）承担为文化旅游建设、服务等工作。（四）承担农民工服务等相关事务性工作。
（二）2023年重点工作任务
1.借势南山开发推动产业发展
坚持项目引导、规划先行，做大优势产业。拟实施自然村通硬化路3.3公里，产业道路硬化1.4公里，道路加宽4.4公里，新建生产便道2.5公里；投入100万元实施城镇建设改造项目。利用现有大为冻库和大兴街进行打造，配套完善桥路、气调库等基础设施，引入客商入驻，形成以蔬菜、中药材、特色农产品为主的南部山区农产品集散中心。
用好新建成的4100亩高标农田，打造粮经复合种植示范基地，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提升高山反季蔬菜的种植面积和质量，积极塑造“南山蓝”等农产品品牌，让农产品实现优质优价。大力发展和推广藏香猪、大为黑鸡、冷水鱼等特色养殖，做好承接龙池苦蒿坪区域内中药材种植业迁移的准备。
稳步探索农旅融合，以甘溪沟—皇木山优美的自然风光为本底，重构道路进入体系，避开现有矿山，直接进入原始风貌区域，通过与乐山大佛旅投、四溪沟景区合作，建设集戏水探险、地质研学、祠堂文化、农耕展示、电站工业研学等为一体的综合景区，并带动飞水岩、九子包等区域乡村旅游发展。
2.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巩固中央、省级生态环保督察成果。紧盯矿山源头和双超治理，严格控制扬尘污染；巩固秸秆禁烧治理成效，建立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加强河道采砂治理，抓好长江“十年禁渔”，着力保护好水源地。深入推进“五清”行动，加快场镇建设提升。
3.推进民生不断改善
强化就业和社会保障。积极推送就业信息，办好“农村家庭能人”培训；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抓好困难群众生活补助。全力支持教育事业发展，抓好“平安校园”建设。抓好耕地保护和撂荒地整治，稳步提升村级集体经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做好防返贫动态监测。
4.防范化解风险隐患
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坚持“外防输入”，紧盯重点区域、重要节点，做好物资储备。强化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推进森林防灭火常态化，统筹抓好山洪地质灾害防治，提高应急处置。推进社会治理。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斗争，打好禁毒人民战争，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始终坚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坚决执行市委、市政府的各项工作部署，以奋发有为的姿态，全面推进大为镇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好一方和谐稳定。
二、部门概况
峨眉山市大为镇人民政府属于行政单位，是一级预算单位，预算管理级次为乡镇级。本单位独立核算机构1个，独立编制机构4个，其中：行政单位1个、事业单位4个（便民服务中心、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文化旅游服务中心、农民工服务中心）。
三、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峨眉山市大为镇人民政府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预算管理。2023年峨眉山市大为镇人民政府收入预算总额为1546.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791.58万元。其中：当年财政拨款收入1497.1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49万元。相应安排支出预算1546.1万元，其中：人员支出640.5万元，日常公用支出129.92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292.55万元，专项支出483.13万元。
四、财政拨款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峨眉山市大为镇人民政府2023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1546.1万元，主要用于保障峨眉山市大为镇人民政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以及承担社会事业发展相关工作。其中：
基本支出1053.98万元，是用于保障峨眉山市大为镇人民政府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
项目支出492.12万元，是用于保障峨眉山市大为镇人民政府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
五、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及变化情况
峨眉山市大为镇人民政府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1389.65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635.13万元。主要原因是1.上年年初未预算村组干部全年工资及绩效、本年进行了完善及时纳入预算；2.本年新增三支一扶工资保险、峨胜石膏项目拆迁安置过渡费、行政事业人员基础绩效、2022年终绩效、退休人员春节慰问、公务员医疗保险补助、关工委人大代表活动经费、回头湾整治边坡治理工程费等款项；3.上年结转村级基层组织和公共运维费。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85.79万元，占27.7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34.32万元，占9.67%；卫生健康支出28.01万元，占2.02%；城乡社区支出38.08万元，占2.74%；农林水支出746.9万元，占53.75%；住房保障支出56.55万元，占4.07%。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类）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款）行政运行（项），2023年预算数为361万元，主要用于：保障行政人员正常运转的基本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绩效工资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等日常公用经费。
2.一般公共服务（类）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款）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项），2023年预算数为24.79万元，主要用于：保障2023年劳务派遣人员工资保险等相关经费。
3.社会保障和就业（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款）其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支出（项），2023年预算数为18.03万元，主要用于：保障2023年三支一扶人员工资保险等相关经费。
4.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23年预算数为64.32万元，主要用于：基本养老保险支出。
5.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2023年预算数为32.16万元，主要用于：职业年金支出。
6.社会保障和就业（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2023年预算数为19.8万元，主要用于：保障2023年度遗属补助7.4万元、退休人员春节慰问6万元、退休人员公务员医疗保险补助2.25万元、退休人员年终预留绩效0.92万元、行政事业人员2023年度工伤保险3.21万元等支出。
7.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2023年预算数为15.18万元，主要用于：行政人员医疗保险支出。
8.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2023年预算数为9.38万元，主要用于：事业人员医疗保险支出。
9.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公务员医疗补助（项），2023年预算数为3.45万元，主要用于：行政人员公务员医疗保险补助支出。
10.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款）城乡社区环境卫生（项），2023年预算数为38.08万元，主要用于：城乡社区事务管理，主要包括：环境卫生整治经费。
11.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事业运行（项），2023年预算数为225.25万元，主要用于：保障事业人员正常运转的基本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绩效工资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等日常公用经费。
12.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其他农业农村支出（项），2023年预算数为153.8元，主要用于：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而安排的年度项目支出，主要包括：人大、安全监管、计生、团委、文旅、妇联、退役军人服务站、交管办及村级劝导员、基层武装、关工委、峨胜石膏项目拆迁过渡费等专项经费。
13.农林水支出（类）农村综合改革（款）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补助（项），2023年预算数为367.85元，主要用于：村办公经费、村级基层组织和运维费、村组干部工资绩效。
14.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2023年预算数为56.55万元，主要用于：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支出。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峨眉山市大为镇人民政府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1053.98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924.06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绩效工资、奖金、绩效工资、社会保险缴费、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等。
公用经费129.92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会议费、培训费、专用材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服务支出等。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规模及变化情况说明
峨眉山市大为镇人民政府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款107.45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07.45万元。主要原因是：本年新增春节前工程款及峨胜石膏项目过渡费。
八、“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峨眉山市大为镇人民政府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数17万元，较上年“三公”经费预算数增加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17万元。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
（1） 因公出国（境）经费
峨眉山市大为镇人民政府2023年无因公出国（境）预算。2023年因公临时出国（境）未安排人次。
（2） [bookmark: _GoBack]公务接待费
峨眉山市大为镇人民政府2023年无公务接待费预算。2023年因未安排公务接待预算。
较上年预算减少（增加）0万元，下降（增长）0%。
（3）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较上年预算减少增加3万元，增加21.43%。增加原因：2023年度事业车辆改革导致公务用车运维费增加。
单位现有公务用车4辆，其中：轿车2辆、越野车1辆、其他车型1辆。
2023年安排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
2023年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7万元，增加原因：2023年度事业车辆改革。主要用于公务用车燃油费、维修费、洗车费、保险、过渡费等日常运转。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3年，峨眉山市大为镇人民政府为保障机关运行，安排的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等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129.92万元，较上年预算减少2.05万元，下降（增长）1.55%。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3年，峨眉山市大为镇人民政府安排政府采购预算0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去年底，峨眉山市大为镇人民政府实际共有车辆4辆。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0台（套）。
　　2023年，预算安排购置车辆0辆及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0台（套）。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3年，峨眉山市大为镇人民政府按要求实行绩效目标管理，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涉及预算安排1546.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053.98万元，项目支出492.12万元。其中编制了项目绩效目标的预算492.12万元，主要为乡镇专项业务经费、基层武装及征兵经费、关工委经费、交管办和村级劝导员经费、人大代表活动经费、村办公费、村级基层组织和运维费、城乡环保、环境综合整治经费、2023年春节前工程款、峨胜石膏项目拆迁安置过渡费、2023年劳务派遣人员经费等、大为镇G245线K755+600处边坡修复用地费用、大为镇国道G245线回头湾整治用地相关费用项目。
十、名词解释
财政拨款收支情况：指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指县级财政通过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拨付的资金。
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同级部门拨款、其他收入等。 
一般公共服务（类）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款）行政运行（项），指保障行政人员正常运转的基本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绩效工资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等日常公用经费。
一般公共服务（类）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款）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项），指保障2023年劳务派遣人员工资保险等相关经费。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款）其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支出（项），指保障2023年三支一扶人员工资保险等相关经费。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指保障基本养老保险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指保障职业年金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指保障遗属补助、退休人员春节慰问、退休人员公务员医疗保险补助、退休人员年终预留绩效、行政事业人员工伤保险等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指保障行政人员医疗保险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指保障事业人员医疗保险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公务员医疗补助（项），指保障行政人员公务员医疗保险补助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款）城乡社区环境卫生（项），指保障城乡社区事务管理，主要包括：环境卫生整治经费。
城乡社区支出（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款）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项），指保障峨胜石膏项目征地拆迁过渡费。
城乡社区支出（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项），指保障2023年度春节前工程款支出。
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事业运行（项），指保障事业人员正常运转的基本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绩效工资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等日常公用经费。
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其他农业农村支出（项），指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而安排的年度项目支出，主要包括：人大、安全监管、计生、团委、文旅、妇联、退役军人服务站、交管办及村级劝导员、基层武装、关工委、峨胜石膏项目拆迁过渡费等专项经费。
农林水支出（类）农村综合改革（款）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补助（项），指保障村办公经费、村级基层组织和运维费、村组干部工资绩效。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指保障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支出。
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三公”经费：纳入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单位）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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